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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個資保護 
新時代

民國 99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大幅修正，將原

本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更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範所有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涵蓋紙本及數位個人資料保

護，讓我國個人資料保護邁入新的里程碑。然而，相較於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規定各會員國應設置至少一獨立

監管機關，比如裁罰 Google、臉書等社群平台鉅額罰款的法國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CNIL，由獨

立機關來負責個人資訊隱私的保障，我國個資法並未規定主管機

關，而是將個資管制的權限分散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

直轄市、縣（市）政府。

針對這個情況，憲法法庭在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健保資料

庫一案中，指出就資訊隱私權的保障，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採

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而獨立監督機制則為重要的

關鍵制度，以確保個資蒐用者對於個資之蒐用，均符合相關法令

之規定，增強個資蒐用之合法性與可信度。憲法法庭因此要求相

關機關在判決宣示之日，也就是 111 年 8 月 12 日起的三年內，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獨立監督機制，以完足憲法第 22 條人民資訊

隱私權的保障。

個資法因此進入修正新時代，先是在 112 年 5 月 16 日三讀

通過個資法第 1 條之 1、第 48 條、第 56 條修正草案，除了將

非公務機關違反安全維護義務的裁罰方式修正為逕行處罰同時命

改正、提高罰鍰上限至新台幣（下同）1,500 萬元以下罰鍰外；

另一修正重點即是增訂由「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擔任個資法主

∼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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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以回應上開憲法判決的要求，並解決原先

個資法分散式管理下衍生的實務監管問題。雖然憲

法判決使用的文字是「獨立監督機制」，而非獨立

機關，就監督機制如何設置，給立法機關較大的裁

量空間，憲法判決理由中的註腳則以 GDPR 要求會

員國設立獨立監管機關為例加以說明。

針對憲法法庭的要求，行政院於 112 年 12 月 

5 日設立中央三級機關「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

處」（下稱個資會籌備處）。

個資會籌備處進一步自 113 年 12 月 21 日

起，預告修正個資法中有關個資會相關職權行使內

容，這份草案目前已經送進立法院審議，由於憲法

法庭設下的三年期限，即將在今年八月中旬屆滿，

這份影響個人資料保護未來發展的法案，值得我們

加以重視。

本次修正草案重點包含：

1. 個資會統籌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事項及管

理機制

由於現行條文規定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的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事項（下稱安維事項），是由

各公務機關或各非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各自就其實際組織及業務情況自行訂定，導致

實務存在部分公務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

未訂定，或雖有訂定，但規範不一等問題。

本次修正草案為了確保各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

關縱使在不同職務及業務下，應遵守的安維事項仍

可達成一定標準，因此修正由個資會統籌訂定。

本次修正草案由個資會統一訂定供公務機關及

非公務機關遵守之安維事項，應能解決現行因各安維

事項辦法寬嚴不一，導致受多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監督的非公務機關額外提高的法遵成本問題。

2. 公務機關設置個人資料保護長

我國在「2022 年至 2024 年國家人權行動計

畫」中，即針對數位人權保障提出依循國際趨勢設

置個人資料保護官的政策規劃。本次修正草案衡酌

個資保護的廣泛性及高度變化性，從原本個資法規

定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辦理

安全維護事項，更進一步要求公務機關應設個人資

料保護長，由機關首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並配置

適當人力及資源，負責統籌推動及督導考核、監督

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務。

至於私部門是否要設資料保護長，則不在這次

草案之中。草案說明指出考量資料保護長新制對組

織文化衝擊及資源配置等影響，以及憲法判決涉及

的是公務機關資料庫，因此這次修法優先由公務機

關推動實施資料保護長制度。

3. 個資事故通報及當事人通知

當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發生個人資料遭竊

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等個資事故時，現行

個資法固然要求機關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

人，但並未明定應通報主管機關，僅在施行細則中

列為機關得採行之安全維護措施事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個別要求，於此不利當事人資訊隱私

之保護。

因此本次修正草案明定當公務或非公務機關發

生個資事故時，應向特定機關通報。公務機關應向

主管機關個資會及上級個資監督機關，非公務機關

則應向主管機關個資會通報，再由個資會轉知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此外，草案也要求機關發生個資事故時，應採

取即時有效之應變措施，防止事故之擴大，記載相

關事實、影響、已採取之因應措施，並保存相關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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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以便主管機關查驗。

此外現行條文規定機關於事故發生後通知當事

人的時間點為「機關查明事故後」，在實務上發生

通知時點不明確的問題，修正草案刪除「查明後」

這個要件，為及早使當事人知悉事故，供其自主評

估權益損害及採取應對措施，本次修正草案規定知

悉個資事故時，即應通知當事人，符合「一定通報

範圍時」，即負有主動通報主管機關義務。

通知當事人、通報主管機關通報之內容、方

式、時限等相關事項，則交由主管機關制定，以其

明確。至於何謂「符合一定通報範圍」，具體標準

為何，須待主管機關進一步指引。

4. 建立差異化行政檢查機制

在個資法於 112 年 5 月 16 日三讀通過前，行

政院鑒於個資事故頻傳，在同年三月即先採行「防

止非公務機關個資外洩精進措施」，已擇定個資外

洩高風險事業優先強化行政檢查，確認相關行業之

個資保護落實情形。

就行政檢查作業之規劃、評估方式、考量因素、

政府機關協力事項，草案說明中並指出除針對已有具

體違法跡證外，亦應建立差異化檢查機制，妥適決定

發動檢查之對象、次序及頻率，以符合比例原則，並提

供程度不同的檢查方式，以供選擇運用。

包括：通知陳述意見、通知提供必要資料、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縣市政府派員進入

檢查。

5. 未竟之功：違反通知或通報義務之裁罰金額較低

 99 年制定的個資法裁罰金額上限僅為 20 萬

元，因個資事故頻傳，促成 112 年 5 月 16 日三讀

通過個資法，將非公務機關違反安全維護義務的裁

罰方式修正為逕行處罰，並提高罰鍰上限至 1,500 

萬元以下罰鍰，大幅調高裁罰金額。

然草案對違反通知、通報義務等違規行為，裁

罰金額仍然維持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並

未與時俱進，是否足以讓非公務機關自主強化個資

法遵要求，於個資事故發生時，能善盡通知及通報

義務，尚有疑義。

結語

整體來說，本次修正草案強化個資會職權、補強

個資事故通報及通知機制、強化主管機關行政檢查機

制，開啟我國由專責機關落實個資保護的新篇章。目

前草案已經在立法院審議中，值此轉型關鍵時刻，企

業亦應積極因應即將上路的個資保護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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